附件一
供应商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致：（采购人名称）
我方参加          （项目名称）      的投标，根据法律法规维护投标公正性的相关规定，特就本单位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如下，并承担申报不实的责任。
	申报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
及出资比例
	姓名（自然人）
	身份证号
	出资比例（%）

	
	
	
	

	
	…
	…
	…

	
	名称（非自然人）
	出资比例（%）

	
	
	

	
	…
	…

	非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
及出资比例
	姓名（自然人）
	身份证号
	出资比例（%）

	
	
	
	

	
	…
	…
	…

	
	名称（非自然人）
	出资比例（%）

	
	
	

	
	…
	…

	工商系统注册的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自然人）
	身份证号

	
	
	

	
	…
	…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被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备注
	



注：1.控股股东/投资人是指出资比例在50%以上，或者出资比例不足50%，但享有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控制权的投资方（含单位或者个人）；
    2.管理关系单位是指与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单位； 
3.工商系统注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在工商系统上注册的在公司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务、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员。
    4.如未有相关情况，请在相应栏填写“无”。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